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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8 月
31 日电（记者张莹 萧
海川）新一期美国《细
胞》杂志刊发柬埔寨巴
斯德研究所研究人员撰
写的综述性文章，重点
介绍了一项由中国研究
人员主导的蝙蝠冠状病
毒新研究。文章认为，
这项新研究有助于更深
入理解新冠病毒的起
源。文章还指出，从迄
今已有研究来看，新冠
病毒的自然宿主很可能
是东南亚的菊头蝠。

新冠“表亲”病毒

　　据文章介绍，山东
省医学科学院、中国科
学院等机构研究人员对
2019 年至 2020 年期
间从云南一小片区域收
集到的 411 个蝙蝠样
本展开测序，获得 24
种冠状病毒的完整基因
组。其中包括 4 种堪
称新冠病毒“表亲”的冠
状病毒，它们均从菊头
蝠体内获得。这项新研
究的文章同样发表在本
期《细胞》杂志上。
　　这 4 种新冠病毒
的“表亲”分别编号为
RpYN06 、RsYN04 、
R m Y N 0 5 和
R m Y N 0 8 。 其 中
RpYN06 的基因组与
新 冠 病 毒 相 似 度 达
94.5% ，在迄今所有已
知病毒中位列第二，仅
次于早先武汉病毒研究
所报告的蝙蝠冠状病毒
R a T G 1 3 。 而
RsYN04、RmYN05 和
RmYN08 与此前从穿
山甲体内收集的冠状病
毒相近。
　　新冠病毒的祖先究
竟如何获得从蝙蝠跃迁
至人类的能力？这是溯
源研究的一个关键问
题。新冠病毒是通过表
面的刺突蛋白与人类细
胞受体“血管紧张素转
化酶 2（ACE2）”结合
入侵人体的，因此，刺突
蛋白的进化是能否感染
人体的关键。
　　从最新报告的 4 种与新冠病毒相关的
冠状病毒来看，这类病毒的刺突蛋白区域经
历过复杂的基因重组，并呈现多样性。虽然
RpYN06 在整个基因组范围与新冠病毒更
相近，它的刺突蛋白却不能与 ACE2 受体结
合。相比之下，RsYN04 与穿山甲冠状病毒
更接近，但它的刺突蛋白具有与 ACE2 结合
的微弱能力。

四大未解之谜

　　这篇综述文章认为，上述新研究为深入
理解新冠病毒的起源提供了线索，然而关于
新冠病毒起源仍存在四个未解之谜。
　　首先，哪种动物直接将新冠病毒传染给
人类？与大多数人畜共患病毒一样，新冠病
毒很可能经由中间宿主引入人类。迄今为
止，穿山甲体内获得的冠状病毒是蝙蝠冠状
病毒之外与新冠病毒最相近的。然而研究人
员认为，穿山甲体内的冠状病毒可能由“趋同
进化”产生，它并不是直接将新冠病毒引入人
类的动物宿主，直接将新冠病毒传染给人类
的动物宿主还难以确定。
　　第二，在自然界中，新冠病毒起源于哪
里？从已有研究来看，新冠病毒的自然宿主
是蝙蝠，很可能是生活在东南亚地区的菊头
蝠。目前已发现有多种菊头蝠携带与新冠病
毒相关的冠状病毒，这些菊头蝠的分布区域
和行为又有交集，更有助于病毒的传播、蔓延
和重组。病毒的多样性和普遍性、高人口密
度以及丰富的潜在中间宿主物种，这些因素
使东南亚成为出现新发传染病的热点区域。
　　第三，能找到“零号蝙蝠”或“零号病人”
吗？很可能找不到。新冠病毒不断进化重组
使确定它的来源越来越难。作为自然宿主，
携带新冠病毒的蝙蝠甚至可能都不会出现病
症。在蝙蝠体内，新冠病毒很可能以“准种”
形式存在。准种是指病毒在宿主的选择压力
作用下产生许多突变株，其中有一个或几个
突变株在特定条件下会占优势。而新冠病毒
在人群中开始传播、适应并不断发生突变，很
可能远早于首个病例报告的时间。
　　第四，未来还会发生新的人类疾病大流行
吗？这一点毋庸置疑。迄今人类疾病中有四
分之三是动物起源，但科学家对人畜共患疾病
还所知甚少，城市化和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恶
化增加了新发疾病的风险。全球研究人员应
继续努力寻找病毒起源，系统评估有可能引起
大流行的人畜共患疾病病原体，并通过提高生
物安全、加强物种保护、减少人类对环境影响
等方式降低未来发生大流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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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遴选 5 城试点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新华社北京 9 月 1 日电（记者彭韵佳）国
家医保局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深化医疗服
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明确将遴选 5 个试点
城市，有序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其他有条
件的省份也可组织设区的市，按照试点方案要
求因地制宜开展试点。
　　试点方案明确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目标，通
过 3 至 5 年的试点，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经验。到 2025 年，深化医疗
服务价格改革试点经验向全国推广，分类管理、
医院参与、科学确定、动态调整的医疗服务价格
机制成熟定型，价格杠杆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试点方案明确在建立健全五大机制上进行
探索，包括：
　　一是更可持续的总量调控机制。主要是统筹
把握价格调整的总量、结构和频率，实现节奏可
控、结构均衡，把加强医疗服务价格的宏观管理摆
在首要位置，让价格宏观水平与医疗事业发展、社
会承受能力、区域发展差异等宏观因素相匹配，平
衡好医疗事业发展需要和各方承受能力。
　　二是规范有序的价格分类形成机制。其
中，医院普遍开展的通用项目，均质化程度高、
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大，需要政府强化大数据
作用，把价格基准管住管好；难度大差异大的复
杂项目，需要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治理格
局，政府“管总量、定规则、当裁判”，公立医院在
给定的总量和规则内形成价格。
　　三是灵敏有度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动态
调整机制是医疗服务价格管理体系的重要一
环，是联结宏观管理和微观定价的关键抓手。
具体来说，就是要确立医疗服务调价的触发机
制，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医院改革绩效、医
保和患者承受能力等因素，灵敏有度地把握调
价窗口和节奏，稳定价格预期。
　　四是目标导向的价格项目管理机制。价格
项目是医疗服务收费的基本单元。好的价格项
目，要能够适应和支持临床创新发展，要具有相
对规范和稳定的内涵，满足管理、监测和评价的
需要。试点方案提出的改革方向，就是要以服
务产出为导向，聚焦技术劳务，逐步形成更好计
价、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
价格管理需要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
　　五是严密高效的价格监测考核机制。价
格监测考核机制是改革试点平稳实施的重要
保障。要强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运行情况评
估，发挥监测考核评估结果的激励约束作用，
促使医疗服务价格的总量调控、分类形成以及
动态调整之间形成政策闭环，使价格管理和医
院运行之间形成正向的互动关系。
　　方案要求，要优化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权
限配置、完善制定和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规
则程序、加强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能力建设，统
筹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分级诊疗、医疗控
费、医保支付等相关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
性、整体性、协同性。

“ 5+3+4 ”，建立健全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
新华社记者彭韵佳、龚雯

　　医疗服务价格直接关系着老百姓的“钱袋
子”，也与公立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紧密相关。
国家医保局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深化医疗
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探索形成可复制推广
的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经验。
　　老百姓就医负担会增加吗？医疗服务价格
改革怎么改？对公立医院将产生哪些影响？记
者采访业内人士与专家进行解读。

改革不是“单边涨价”

　　在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过程中，“老百姓看病
是否会涨价”备受关注。
　　“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不是单纯的定价调
价问题，不是用单边涨价来代替改革。”国家医保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不是
一轮两轮的涨价降价，更不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而是要在促进公平、增进福祉等方面发挥作用。
　　有人认为，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是为药品
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等改革“打补丁”，把后者挤掉
的不合理价格通过医疗服务涨价找补回来。
　　对此，国家医保局明确表态这是不准确的。
集采降价降费减轻了老百姓负担，为医疗服务
价格赢得了改革窗口，但两项改革不是靠降价、
涨价进行医药费用平移、转换和腾挪，不是简单
的“跷跷板”关系。
　　“保障不增加老百姓就医负担，需要总量调
控机制化。”上海交通大学卫生政策与医务管理
研究所执行所长李元欣说，后期可以借助大数
据监测、评估、预警，及时动态调整。
　　此外，国家医保局明确指出，要完善配套措
施确保群众负担总体稳定。事前做好调价可行
性的评估，不能偏离控制医药费用过快增长、提
升社会效益的基本前提；事中分析调价影响，重
点关注特殊困难群体；事后做好协同，将调价部
分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改革不是价格“加减法”

　　近年来，各地稳妥有序地调整医疗服务价
格，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医疗服务价格优化。但
随着医改持续深入，医疗服务价格管理不能只围
绕项目数量和价格水平做“加减法”。
　　为充分发挥价格杠杆功能，试点方案明确
将在“5+3+4”上精准发力，建立健全医疗服务
价格形成机制：
　　 5 项机制——— 更可持续的价格总量调控机
制、规范有序的价格分类形成机制、灵敏有度的
价格动态调整机制、目标导向的价格项目管理

机制、严密高效的价格监测考核机制。
　　 3 项支撑——— 优化管理权限配置；完善
定、调价程序，最大限度用规则代替自由裁
量；加强管理能力建设。
　　 4 项配套改革———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改进医疗行业综合监管、完善公立医疗机
构政府投入机制、衔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等。
　　以建立灵敏有度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为
例，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试点方案提
出“升级版”动态调整机制，进一步明确动态
调整的启动、约束条件和触发机制，不能想涨
就涨、一涨再涨。
　　“在规范有序的价格分类形成机制方面，
设立通用型和复杂型两类医疗服务清单，将
更好地理顺比价关系。”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教授胡善联说，试点方案中提及对资源消
耗大、价格预期高的新增价格项目开展创新
性、经济性评价等，这些提法比较新，但是在
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中十分重要。

引导公立医院“练好内功”

　　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将进一步推动公
立医院转向“质的提升”，并在多方面发挥
功能：

　　——— 技术劳务价值的“度量衡”。通过取
消药品耗材加成等措施，循序渐进地优化医
疗服务价格，推动技术劳务为主的医疗医技
学科发展。
　　——— 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的“信号灯”。价
格的分类形成机制可以引导高等级医院把发
展重心放在难度高、风险大的项目上，避免虹
吸效应，促进分级诊疗。
　　——— 公立医院练好内功的“助力器”。公
立医院在规范诊疗行为、控制成本和费用等
方面进行“刀刃向内”的改革，为医疗服务调
价、扩大调价总量提供可能，为公立医院吸收
改革红利增添机制保障。
　　“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是要加快公立
医院自我改革，通过发挥价格杠杆作用，进一
步促进医疗资源优化。”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说，以往医院靠外延
性做检查、开药品等扩张性增加收入的模式
将成为过去。
　　国家医保局再次强调，深化医疗服务价
格改革既需要医疗服务能力“上台阶”、医疗
技术上水平，也需要把负担控制在全社会能
够承受的范围内，平衡好“医院看得好病”和

“群众看得起病”的关系。
       新华社北京 9 月 1 日电

  桂林市人民医院、桂林市妇女儿童医院、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桂林市中医医院因
医疗收费存在违法行为，今年 5 月被桂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罚 860 余万元。

　　据新华社太原 9 月 1 日电(记者魏飚、许
雄)《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实施“满
月”，记者调查发现，尽管电动自行车上楼乱象
有所改观，但电动自行车违规上楼、“飞线”充电
等现象依旧难禁……究竟症结何在？

乱充乱放仍难根除

　　 8 月 1 日起，《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
理规定》正式施行后，不少小区电梯内新装了电
瓶车阻车系统、新建了停车棚并安装充电设施，
居民安全意识也有所提升。
　　不过，记者走访发现，电动自行车乱停乱
放、“飞线”充电等违规现象依旧不少。在山西
太原小店区大马北高层小区，记者看到电动车
在门厅摆放，一些住户还是将电动车推回家里
或楼道里充电。一位居住在这里的住户说，小
区约 800 家住户，充电桩一共只有 14 个。“我
们推回家自己都害怕，但楼下没法充电。”记者
走访的太原市杏花岭区、迎泽区、小店区等近
20 个高层住宅小区内，普遍存在没有充电设施
或充电设施不足的情况。
　　在太原市迎泽区并州东街某小区，记者看
到，电梯新安装了电瓶车阻车系统，新建的充电
桩也开始运行。小区物业经理表示，小区七八
百辆电动车，车棚根本放不下，遇上极端天气，
谁都不想让自己的车子风吹雨淋，居民纷纷往
地下车库推，不仅影响车辆进出，也存在安全
隐患。
　　位于太原市的太航社区和清徐县文化馆宿
舍，因为小区没有充电的地方，大量住户从窗户
拉“飞线”充电。此外，多位住户告诉记者，如果
小区有完善的充电设施，物业管理也能跟上，不
再丢车、丢电瓶，他们肯定不会冒着电动自行车
爆燃的风险回家充电。

电动车“下楼”还面临哪些障碍

　　——— 空间少、选址难，停车棚在“夹缝中生
存”。
　　山西省消防救援总队太原市消防支队高级

工程师张香萍说，民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
不应小于 9 米。但事实上，很多小区在建设
规划之初没有留下充足的空地，建设或计划
建设的停车棚，难以达到这个防火间距标准。
　　此外，记者发现，即便是有的停车棚达到
防火间距，但大量的电动车挤在车棚里停放
充电，缺少灭火装置和监控设备，让居民既担
心火灾，又担心丢失。
　　为了挤出电动自行车存、充空间，还有小
区瞄向地库，但因为没实现油电分离，同样让
住户提心吊胆。“一旦电动自行车着火，再引
燃停放的汽车，后果不堪设想。”太原胜利街
一小区居民张鑫说。
　　——— 低门槛、问题多，充电设施易成安全
新隐患。
　　据企查查数据显示，“电动自行车充电
桩”相关企业现存 5126 家。今年 1－8 月新
增 1868 家，同比增长了 203．2％。
　　受访业内人士表示，充电桩制造门槛低，
通俗讲就是一个装置配上一排插座，因此在
新规实施前后，不少企业都想分一杯羹。山
西省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相关人士表示，
从山西省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安装的情
况看，其标准参差不齐。近 90％ 达不到国
家标准ＩＰ54 等级（防水防尘等级）。一位投
资者表示，当前充电桩产品品牌、种类多，单
桩价格从几百到两千多元不等，有的产品本
身质量一般。但很多投资人考虑成本，往往
选择廉价产品，这可能造成新的安全隐患。
　　——— 拿分成、赚差价，充电桩成了物业的
新生意。
　　“充电桩成了物业赚钱的生意。”一位电
动车充电桩投资者杨洋告诉记者，物业公司
对进场充电桩有盈利分成，有的三七分，有的
四六分；有的物业公司赚取电费差价。“对于
空地多，建设充电桩场地充足的小区，物业公
司会要求建车棚的费用也由我们来出，费用
每平方米就达 200 元以上。”杨洋说，他们不
得不提高充电价格。
　　记者了解到，除了利润分成，充电桩想进
入小区还需要打点物业，维护关系。记者在

太原某小区看到，某品牌的充电桩对面不足
两米又新建设了另一品牌的充电桩。一位知
情人士告诉记者，原先的品牌是达到防水防
尘等级的产品，之所以在小区新布局另一个
品牌的充电桩，是因为充电桩企业要定期维
护与物业的关系。这个原先品牌投入的充电
桩数量少，关系维护不到位，另一个品牌找到
物业就进入了这个小区。

根治“上楼”顽疾还需“一盘棋”

　　受访专家和群众建议，禁止电动自行车
“上楼”，要通过技术手段、创新方法、加大宣
传，堵住“上楼”的隐患，还要做好“下楼”后的
配套设施建设，从根上治住电动自行车“上
楼”顽疾。
　　全国自行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观察员贾
永峰表示，全国电动自行车的社会保有量约
3 亿辆，其在电梯内爆燃、楼道起火，给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隐患。因此，消防部
门、社区还要不断加大宣传，加强安全警示教
育，让人们充分认识到电动自行车“上楼”的
危害，社区、物业要做好监督管理。更关键的
是，各地要做好电动自行车“下楼”后的配套
工作，要推广建立电梯电瓶车阻车系统，建设
停车棚并安装充电设施，这是一项重大的民
生工程。
　　受访居民表示，电动自行车充电不仅仅是
住宅小区的事情，期盼有场地条件的企事业单
位、医院学校等，广泛布局充电设施。业内人
士也认为，可以在一些单位先行先试，建设规
范的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错时、错方位
解决电动自行车充电难题，让使用者在家庭和
工作单位都可以充电。
  此外，针对当前电动自行车停车棚及集
中充电设施缺乏权威标准、缺少统一安全技
术指标的问题，山西省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
会相关人士建议，地方相关部门在选址规范、
施工规范、管理规范以及电动自行车集中充
电的用电价格等方面，可以先行建立相关地
方标准。

电动自行车“安全帽”真戴上了吗？

扬子鳄出壳啦！

8 月 31 日拍摄的孵化中的扬子鳄鳄卵。

  近日，在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孵
育中心，人工繁育扬子鳄鳄卵经过近两个月的
孵化，近期陆续破壳。据悉，今年人工繁育扬子
鳄于 6 月 25 日开始陆续产卵，预计 9 月中旬将
全部完成孵化，根据鳄卵入孵数量估计，将有
1000 多条扬子鳄幼鳄出壳。
          新华社记者韩旭摄

未满月扬子鳄幼鳄在饲养箱内活动。


